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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省一家劳务派遣公司的

员工孟某某被公司派遣到 B

省机械公司工作。 工作期间，

孟某某被机器轧伤。 据查， 劳

务派遣公司没有为孟某某缴纳

包括工伤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

费。 为此孟某某前来咨询， 他

应在何地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在回答这一问题前， 我们

先来了解这一事件涉及的几个

劳动法概念：

1.用人单位。 孟某某与 A

省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务派遣

合同， A 公司即为用人单位。

2.用工单位。 孟某某被派

遣至 B 省的机械公司工作， B

省机械公司即为用工单位。

3． “统筹地区 ” ， 也叫

“统筹单位”。 是指统一筹集、

使用和管理工伤保险基金的具

体范围， 比方说地级以上行政

区 (包括地、 市、 州、 盟) 范

围内实行统一筹集、 使用和管

理 ； 达到一定 人 口 数 的 县

(市 ) 范围内实行统一筹集 、

使用和管理； 省、 自治区、 直

辖市范围内实行统一筹集、 使

用和管理； 全国范围内实行统

一筹集、 使用和管理等。

4.劳动合同履行地。 是指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

约定的劳动者履行劳动义务的

地点， 也指劳动者实际工作场

所地。

当劳动者实际工作场所地

与劳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不一

致时， 以劳动者实际工作场所

地为合同履行地。

从 《劳动合同法》 规定来

看， 用人单位与被其派遣到用

工单位工作的劳动者存在劳动

关系， 用工单位与被派遣劳动

者不存在劳动关系， 用人单位

和用工单位承担的义务不同。

《工伤保险条例》 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

参加工伤保险， 为本单位全部

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

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

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

鉴定为职业病， 所在单位应当

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

断、 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 30

日内， 向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

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遇

有特殊情况， 经报劳动保障行

政部门同意， 申请时限可以适

当延长。

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

出工伤认定申请的， 工伤职工

或者其直系亲属、 工会组织在

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

断、 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 1 年

内， 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

地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

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应当

由省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进行

工伤认定的事项， 根据属地原

则由用人单位所在地的设区的

市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办理。

《工伤保险条例 》 明确

“用人单位” 是为职工缴纳工

伤保险费的主体， 缴纳工伤保

险费应根据 “属地原则”， 即

根据用人单位所在地标准为职

工缴纳工伤保险费。

无论用人单位是否为职工

缴纳工伤保险费， 职工发生工

伤事故或者被诊断、 鉴定为职

业病的， 应当向用人单位所在

地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

伤认定申请。

工伤认定书和劳动能力鉴

定报告书出来后， 工伤职工可

以向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争

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对仲

裁裁决不服的， 也可向劳动合

同履行地人民法院起诉。

因此， 本案中的孟某某应

当向 A 省劳务派遣公司所在

地的县级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

出工伤认定申请， 而申请劳动

仲裁则应当向 B 省机械公司

所在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

出。

异地用工情形下的工伤申请

无论用人单位

是否为职工缴纳工

伤保险费， 职工发
生工伤事故或者按

照职业病防治法规
定被诊断、 鉴定为

职业病的， 应当向

用人单位所在地的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

提出工伤认定申
请。

工伤认定书和

劳动能力鉴定报告
书出来后， 工伤职

工可以向劳动合同
履行地的劳动争议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

裁。

保险作为常见的理财工具，

受到了越来越多家庭的青睐。 不

少家庭会购买人身意外险和重大

疾病险， 一些高收入家庭还会购

买投资型保险。

现在大多数家庭都只有一到

两个子女， 为了保障子女未来的

生活， 有些父母还会给子女购买

大额的投资险。

这种投保行为在夫妻感情很

好时一般不会发生纠纷， 毕竟投

保是为了未成年子女的利益。 可

是一旦夫妻感情破裂， 尤其是分

居期间， 夫妻一方擅自动用大量

资金为未成年子女购买保险， 这

些保单在双方离婚时可否作为夫

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呢？ 以下笔

者就对这个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民法典 》 第 1062 条第 2

款规定， 夫妻对共同财产， 有平

等的处理权 。 又根据该法第

1060 条之规定 ， 为家庭日常生

活需要而为的小额消费， 夫妻任

何一方均有自由决定权。

但是， 超出家庭日常生活范

围， 对重大财产问题的处理应当

由夫妻双方协商一致。

夫妻分居期间双方处于离婚

前期， 彼此矛盾较深， 在处理重

大财产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 此

时一方为子女购买的保险支出可

否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要

根据保险的类别做不同处理。

如果夫妻一方在分居期间为

子女购买的是重疾险或者意外险

等， 该类保险的对象是子女的身

体健康或生命安全， 具有强烈的

人身属性， 支付的保费可以认定

为父母对子女的赠与。

夫妻离婚时， 如果子女已经

成年， 完全可以将投保人变更为

子女， 以后是继续投保还是退保

都由子女自主决定， 与夫妻双方

无关。

如果子女尚未成年或者不想

变更投保人， 离婚时双方可以先

行协商决定继续投保还是退保。

继续投保的话， 一般由直接抚养

子女的一方作为投保人。

如果选择退保， 则子女的保

险权益消失， 退保后保险的现金

价值仍可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

分割。

实践中 ， 相较于投资型保

险， 重疾险或意外险所缴纳的保

费相对较低， 离婚时一方选择继

续投保， 另一方一般不会强烈要

求分得保费折价款的一半。

此外笔者对比分析了大量案

例， 发现在离婚纠纷中， 如果夫

妻一方要求变更投保人的， 法院

往往会以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为

由， 让当事人另案起诉。

投资型保险一般保费较高，

少则几十万元， 多则几百万元甚

至千万元以上。 对于这类保险的

处理 ， 法院判决一般分两种情

况。

一种是分居期间用夫妻共同

财产为子女购买保险， 受益人是

未成年子女的， 在离婚纠纷中，

法院便不再予以分割。

当然， 也不是所有将保险受

益人写成子女的巨额保单都不会

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 法院判

决时会综合考量为子女购买保险

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另一种情况是分居期间用夫

妻共同财产为子女购买保险， 受

益人是为子女购买保险的一方，

因为该投保行为未经夫妻另一方

同意， 侵犯了另一方的共同财产

处分权， 有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

嫌疑， 在分割财产时， 购买保险

的一方应当补偿给另一方保费折

价款的一半。

司法实践中， 也有一些特殊

情况， 法官不会严格区分保险的

类别， 而是根据个案判决。

比如， 未成年子女自出生开

始就体弱多病， 很有必要购买医

疗保险， 这时即便该保险是在分

居期间购买， 之后无论夫妻双方

基于何种目的， 任何一方都无权

擅自退保。

因为退保在一定程度上削弱

了对未成年子女的保护， 有悖保

障儿童权益的立法本意。

笔者认为， 在离婚纠纷中，

法院可以根据个案情况的不同，

针对不同类别的保险， 结合未成

年子女的利益， 灵活运用自由裁

量权， 从而做出对未成年子女最

有利的判决。

分居期间为子女买保险，离婚能否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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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离 婚 纠 纷

中， 法院可以根据

个案情况的不同 ，

针对不同类别的保

险， 结合未成年子
女的利益， 灵活运

用自由裁量权， 从

而做出对未成年子
女最有利的判决。

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建立劳

动关系后， 劳动者成为用人单

位的一员， 双方建立了比较密

切的关系， 劳动者还要接受单

位的管理。

随着广告宣传渠道的日益

增多， 除了以往委托专业的广

告公司制作和发布广告之外，

很多企业还会发动员工进行广

告宣传， 在各种互联网平台推

广企业及其产品。

在这些情况下， 很有可能

会使用劳动者的肖像， 比如将

员工的肖像印制在产品或服务

的广告或者宣传品上， 或者由

员工出镜 “代言”。

我们认为， 如果没有取得

劳动者的同意， 这样的行为很

可能侵犯劳动者的肖像权。

我国 《民法典》 在 《人格

权编》 中专章规定了肖像权，

显示了我国对肖像权这一人格

权的重视。

《民法典》 第 1018 条规

定： “自然人享有肖像权， 有

权依法制作、 使用、 公开或者

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 肖

像是通过影像、 雕塑、 绘画等

方式在一定载体上所反映的特

定自然人可以被识别的外部形

象”。

劳动者作为自然人， 当然

也享有肖像权。

其实我国 《民法典》 颁布

之前， 已发生过离职劳动者状

告用人单位侵犯肖像权的案

例。

李某曾是甲公司员工， 离

职之后， 甲公司网站上仍有李

某的照片和介绍。

李某认为甲公司侵犯其肖

像权， 向人民法院起诉， 要求

甲公司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

本案经过法院两审审理， 认定

甲公司侵犯肖像权成立， 需向

李某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数万

元。

《民法典》 颁布实施后，

必将更重视对肖像权的保护。

我国 《民法典》 第 1019 条规

定，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未经

肖像权人同意， 不得制作、 使

用、 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因

此用人单位使用劳动者的肖像

应征得劳动者的同意， 否则将

构成侵权。

随着我国 《民法典》 的实

施， 劳动者的权利意识必将大

幅提高， 用人单位必须面对现

实， 注重对劳动者肖像权的保

护， 在使用劳动者的肖像之前

应征得劳动者的书面同意。

单位不能擅用员工肖像

随着我国 《民

法典》 的实施， 劳

动者的权利意识必
将大幅提高， 用人

单位必须面对现
实， 注重对劳动者

肖像权的保护， 在

使用劳动者的肖像
之前应征得劳动者

的书面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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